
广东交通造价数字化“十五五”规划
项目采购内容

一、采购需求

依据《交通运输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方案>的通知》《交通运输部关于推进公路数字化转型加快智慧与公路建设发展的意见》《2025年交通造价管理工作要点》《广东省数字交通“十四五”发展规划》《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数字化改革建设总体规划(2024-2025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建设管养业务协同平台顶层规划(2023-2025年)》《广东省交通运输厅政务信息化项目管理办法》等文件，及广东省交通运输厅关于自主可控BIM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人工智能赋能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等工作布置相关要求，编制《广东交通造价数字化“十五五”规划》方案。
本项目需全面梳理总结广东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行业“十四五”时期发展成就与面临的挑战，对标国际国内先进行业，分析国内外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发展阶段和趋势，衔接国家、省交通运输数字化发展最新政策动向和要求，剖析“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工程造价发展新要求、新机遇、新路径，研究广东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行业“十五五”时期数字化发展的总体规划思路、主要任务、实施计划与保障措施。

成果要求：形成《广东交通造价数字化“十五五”规划》及工作报告。
二、管理要求

（一）服务人员要求

如在项目实际执行过程中发生项目经理不能按采购文件要求胜任相关工作的，采购人有权要求更换项目经理，中标供应商需在两周内调整为符合采购文件要求且能胜任相关工作的项目经理并到位开展工作，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并报相关管理部门进行处理。

项目经理和开发实施的主要人员未经采购人同意不得调整；中标供应商如中途更换项目经理和主要技术人员，应征得采购人同意，否则采购人有权终止合同。

应提供以上人员相关证明资料复印件并加盖公章，并提供以上人员在本公司任职的有效外部证明材料（如加盖政府有关部门印章的《投保单》或《社会保险参保人员证明》，或单位代缴个人所得税税单等，事业法人的相关人员应提供该单位的相关证明）复印件。如需调整服务团队成员，应书面向采购人提出申请，说明申请理由，经采购人书面同意方可调整团队人员，调入人员的资历和从业经验不低于调出人员，否则视为违约行为，采购人有权终止服务合同。

（二）组织实施要求

为使项目按质、按量、按时及有序实施，建立完善、稳定的项目团队、内部组织管理方式及管理机构、协调机制、技术基础，支撑保障要求及其他相关要求。在机制保障方面，成立组织实施小组。在项目日常管理和条件保障方面，从行政组织、后勤保障和支撑条件各方面创造良好的服务环境，确保项目的顺利实施。

（三）进度要求

	序号
	工作内容
	里程碑
	阶段成果物
	工期（月）

	1
	项目启动
	签订项目合同，项目团队进驻。
	完成项目合同签订。
	6个月

	2
	制定实施方案
	调研业务需求，完成规划编制的进度安排。
	计划进度表
	

	3
	编写规划
	完成《广东省交通运输工程造价数字化“十五五”规划》及工作报告的编制工作。
	提交相关验收材料
	

	4
	项目验收
	组织开展相关验收工作
	完成项目验收
	


（四）文档整理要求

项目启动后，按照国家项目档案管理的相关规定和广东省交通运输厅的要求，中标供应商在采购人指导下，制定项目档案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根据项目档案计划生成各类项目档案。项目实施完成后，中标供应商配合采购人开展项目档案的整理、制作和移交工作。项目竣工档案获得验收通过后，方可进行项目竣工验收。

（五）质量保证要求

为保证本项目能按时高质的顺利完成，规避项目风险或将风险降至最低，中标供应商应安排定期回访工作，定期向采购人汇报工作，依照采购人要求，及时完善服务工作。

三、验收标准

在合同约定时间内，完成《广东交通造价数字化“十五五”规划》及工作报告编制工作，满足全部服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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